青岛秀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管理人文件

青岛秀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表
编号：
	债权人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债权申报代理人
	
	债权人/代理人联系电话
	

	申报债权总额
	
	大写
	

	其中：本  金
	
	大写
	

	利息（截至2024年12月2日）
	
	大写
	

	违约金等其他损失
	
	大写
	

	债权人本人银行账户开户银行名称（具体到支行）
	
	银行账号
	


1、申报人承诺所提供的各项内容真实、准确。
2、申报人同意管理人或法院依据在申报时留存的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和通讯地址，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邮寄等方式进行相关文书和通知的送达。如因提供信息不准确或未及时书面告知变更，致使相关文书或通知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申报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3、申报人同意登记的债权人银行账户作为将来收取破产分配款项之用。
债权人：                    
申报代理人：                
申报时间：                  
注：如上表中“申报债权总额”系多笔合计，则请复印附件1表格，按每笔债权分别填写，即“每笔一表”。
附件1：

	申报债权基本情况表

	申报债权总额
	
	大写
	

	其中：债权本金
	
	大写
	

	利息（截至2024年12月2日）
	
	大写
	

	其他损失
	
	大写
	

	债权发生时间
	
	到期时间
	

	最后一次催款日
	
	有无连带债权人及其姓名/名称
	

	诉讼情况
	□未起诉   □起诉已决   □起诉未决  □执行未毕

	有无担保
	□有   □无
	担保形式
	□抵押 □质押 □留置 □保证

	债权形成情况简述
	

	备注
	债权形成情况简述可加附页。


提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条规定，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债权人：                         
申报代理人：                           日期：                                  

附件2：
申报债权证据及材料清单

	序号
	申报债权证据及材料名称
	页数
	原件/复印件
	是否核对原件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债权人承诺:债权人已全面、完整知晓本次债权申报的有关要求并保证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及完整。否则，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由债权人承担。
2.管理人声明:本次申报文件的接收不代表管理人对债权或相关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确认，也不构成对无效债权或超过诉讼时效等其他情形的重新有效确认。


以上清单中的证据经管理人工作人员核对后，申报人已经将证据原件收回。
申报人/代理人：                         接收人：                          
提交日期：                          
附件3：
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债权人：
	

	债权人提供的地址及联系方式
	住址：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微信号：
其他联系方式：


	债权人对地址及联系方式的确认
	我（单位）已经如实提供地址及联系方式，并保证上述联系地址、方式及指定收款账户准确、有效。
债权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本人接受并同意管理人按照上述全部联系方式送达。


授 权 委 托 书
（自然人委托代理人用）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工作单位：                                                   
委托人现委托受托人在青岛秀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中，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参加本案。委托权限包括：
1.向本案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资料；
2.签署、递交、接收和转送与该案有关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
3.参加本案的债权人会议，并代表委托人发表意见和行使表决权；
4.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
5.其他特别委托事项：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授权之日起至全部委托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委托人（签名、手印）： 
                   受托人（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附：委托人、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授 权 委 托 书
（法人或其他组织委托代理人用）
委托人：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工作单位：                                                 
委托人现委托受托人在青岛秀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中，作为委托人的代理人。委托权限包括：
1.向本案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资料；
2.签署、递交、接收和转送与该案有关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
3.参加本案的债权人会议，并代表委托人发表意见和行使表决权；
4.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
5.其他特别委托项：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授权之日起至全部委托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身份证号码：                   ）担任                      公司     职务，为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签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